
 1 

 
 
 
 
 
 

 

   請攜帶相關證件： 

   1.身分證 

   2.健保卡 

   3.相關優惠證件 

   4.出院繳費帳單 

   5.至櫃檯窗口辦理出院 

（1-11窗口） 

             繳費 

      開立醫療明細收據 

   持領藥單至出院藥局領藥 

           

    

    繳回第二聯收據至病房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離院 

 

 

 

出院作業流程圖 

94.11.06制訂 

95.05.09修訂 

97.12.19修訂 

99.03.11修訂 

101.02.15修訂 

         當日出院 

  主治醫師開立出院通知單 

     至護理站取帳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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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說明 

 

1. 由醫師開立出院通知單至護理站取帳單 

2. 辦理出院手續需攜帶相關證件：身分證、健保卡、相關優惠證件、出院繳費 

   帳單至櫃檯窗口辦理出院（1-11窗口） 
3.完成繳費手續持領藥單至出院藥局領藥 

4.繳回第二聯收據至病房準備離院 

 

註:  

1.年滿 80歲以上之長者，2.現役軍人，3.身心障礙者，4.攜幼婦女(六歲以下

之幼童) 之對象，不需抽取號碼牌即可直接至 1、2號親善窗口由專人辦理出院

手續。 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-1200下午 1330-1700。 
 

   
           
 

 
 

http://www.vghtc.gov.tw/portal/longdesc/abouthome222.htm

